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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學校如何進行垃圾處理為一重要且無可避免的問題，然而校方是否採取了最合適、最

有效率的方式來進行垃圾處理？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透過比較各種垃圾處理策略的成本、效率，分析台北市建國高級

中學所擁有的各種不同於廣大社會特殊內部條件，找尋是否有較現行更好、更有效率、成本

更為低廉的垃圾處理方式。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文獻、理論分析，並且分析、探討相關外部性理論。本文以三種

解決外部性的理論切入學校的垃圾處理問題──直接管制、課稅與補貼，與寇斯定理。觀察
學校對於垃圾處理的相關規定以及實際進行垃圾處理的情況，並分析學校所擁有的條件，找

出學校的垃圾處理何處無效率，應用所分析的理論，嘗試對學校的垃圾處理做出檢討並提出

改進之方案。

關鍵字：校園垃圾、外部性、垃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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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學校是學生們平日生活、學習的主要場所，或多或少會產生各式各樣的廢棄物、垃

圾，而垃圾的處理也成為無可避免的問題。一般學校對垃圾處理幾乎僅僅止於宣導、呼籲，

要求學生們將垃圾妥善的分類、處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具體、有效的作為。因而造成垃圾

分類成效不彰，環境教育與環保淪為口號，堆積如山的垃圾成為校方處理上的負擔。然而或

許是因為垃圾處理的問題較不具有高度的急迫性，以致學校較少仔細思考如何更有效率的進

行垃圾處理，解決垃圾問題。但學校垃圾處理的問題絕對存在其重要性，重要的不只是在環

境保護本身，也是表現於環保教育上。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透過比較各種垃圾處理策略的成本、效率，分析學校所擁有的各

種不同於廣大社會特殊內部條件，找尋是否有較現行更好、更有效率、成本更為低廉的垃圾

處理方式。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文獻、理論分析，透過分析、探討外部性理論、觀察學校對於垃

圾處理的相關規定以及實際進行垃圾處理的情況，並分析學校所擁有的條件，找出學校的垃

圾處理何處無效率，再應用所分析的理論，嘗試對學校的垃圾處理做出檢討並提出改進之方

案。

研究流程條列如下：

一、分析三項外部性理論之原理、方法

二、歸納、比較三種解決方式之成本與特性

三、探討學校現行的垃圾處理制度

四、分析學校目前處理垃圾的成本與效益

五、觀察學校特性對於外部性解決方式的影響 
六、反思、檢討學校的垃圾處理規定

七、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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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研究架構之圖如下：

第三節 名詞定義與研究範圍、限制

 本文依照《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內之名詞定義，將常見、容易混淆之名詞下

定義。

 廢棄物又分為巨大垃圾、資源垃圾、有害垃圾、廚餘、一般垃圾等五類。學校最常見的

廢棄物有紙類、鋁罐、鐵罐、餐盒、塑膠、衛生紙⋯⋯等等。，因此學校中最常見的廢棄物

種類為資源垃圾以及廚餘、一般垃圾等三種。有害垃圾在學校中較少出現，巨大垃圾在學校

中只有偶爾產生，且清運方式較特別，而學校產生之廚餘由學校麵食部進行處理，因此本研

究的範圍僅限定於資源垃圾以及一般垃圾的問題探討。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限定於台北市建國中學，以建中為例，其學生人數眾多，代表性足

夠，另外本文中使用「學校」一詞所指皆為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研究限制列舉如下：

一、理論基礎的不足

二、嘗試提出之改善無法實行、試驗來佐證

三、分析成本與效益所需之相關數據無法取得

四、僅分析建中一校無法觀察其他多種垃圾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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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負外部性理論探討
 

 本章針對負外部性問題以及相關理論做各方面之探討，並由與垃圾處理密切相關之污染

問題切入，分析負外部性，以及相關之理論方法、實行上的優缺點以及其條件。

第一節  負外部性問題概述

一、負外部性簡述

 外部性（或作外部效果 externality）的理論隨著福利經濟學的興起，在個體經濟學中有

著重要的地位。外部性又可分為正的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 或 external economy）及

負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 或 external diseconomy）。

 多位學者對於外部性有不同的定義。Pigou（1920）將外部性視為私人產出與社會產出

的差異，他指出外部性問題的本質是「個人A在對個人B提供某項支付代價的勞務的過程

中，附帶的，亦對其它的人提供勞務（並非同樣的勞務）或損害，而不能由受益的一方取得

支付，亦不能對受損害的一方實施補償。」（中譯本p.154）Baumol & Oates 將外部性定義

為：「外部性是指當某個個體的效用或生產關係包含（非貨幣的）實質的變量，而這些變量

的價值由他者（包括個人、公司或政府）產生，卻沒有特別注意對該個體福利產生的效

應。」（引自王智銘，1996）

 歸結上述定義，在此簡單的將外部性定義為：「生產者或消費者的行為影響到第三者的

利益。」而負外部性造成社會損害、額外付出的成本稱為「外部成本」（或做社會成本 

social cost）；相反的，正外部性造成社會或其他人造成的利益、額外的好處則稱為「外部

利益」（social benefit）。例如，一人使用過某項產品後，所產生的一般垃圾即對整個自然

環境造成額外的成本，且此成本不由此人吸收，而產生外部成本。

二、負外部性的成因

 根據 Pigou（1920）提出的：「除非社會邊際淨產出與個人邊際淨產出一致，（自利

心）將不會促使社會邊際淨產出價值的相等。因此當兩種邊際淨產出之間有所差異時，自利

心將不會使國民紅利最大。」簡單來說，造成外部成本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社會邊際淨產出與

個人邊際淨產出不一致。在一般的情況下，進行生產活動時個人（或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

會等於社會邊際生產成本，也就是符合最適生產及資源分配的原則。但當個人（或廠商）的

生產或其它行為產生的成本不自行吸收，導致產生外部成本（如排放污染物）時，即是社會

邊際生產成本大於個人（或廠商）邊際生產成本的情形；亦即多增加一單位的生產，社會付

出的代價高過個人（或廠商）付出的成本。因個人與社會的成本不一致將使市場失靈，環境

資源被扭曲使用，造成經濟上的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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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垃圾與負外部性

 依照本研究的觀點與對象，可將廠商的生產活動看作是個人於學校每天的各種行為。在

無任何垃圾處理政策的情況下，個人製造垃圾所需要負擔成本趨近於零，即邊際成本為零。

而目前在主管機關的要求下，學校必須負擔所有處理垃圾的成本，因此我們將垃圾處理的社

會邊際成本視為學校的邊際成本。此一情況即是屬於負外部性的情況。

四、解決負外部性問題

 一般而言，處理外部性有三個方法：直接管制、課稅與寇斯定理。解決如污染、公害等

與負外部性問題絕大部份是使用上列三種方式處理。以上三種方式各有其優缺點，以及適合

使用的時機及條件，因此不同的問題根據影響的範圍、參與的人數、交易的成本……等各種

原因，選擇不同的解決方法。

 以解決污染問題為例，解決方式往往並非簡單的從以上三種方式擇一使用，通常會採取

一個混合的方式解決問題。以下將針對此三種常見的處理方式，逐一探討。再比較各項解決

方法各自的成本大小與適合時機。

第二節  直接管制

 直接管制定義是指主管機關訂定一個排放的標準，一但超越此標準，得取締並處以罰

款。直接管制可以從下列幾個觀點來探討：

一、公平性

 直接管制所設定的單一管制標準在個人處理污染所付出的成本不同時會產生公平性的問

題，個人為了達到所設定的標準有時需負擔可觀的處理成本，因此個人防制成本的差異在直

接管制下容易被忽視。

二、罰款及懲處執行率

 當個人預期接受的處罰大於減少產生污染的成本時，污染的排放量將會合乎所訂定的標

準。反之，在預期接受的處罰小於減少產生污染的成本時，污染的排放量將會達到無管制時

的最大可能量。個人預期接受的處罰與罰款以及懲處執行率有關，懲處執行率或罰款越高，

個人預期接受的處罰就會越大。

三、訊息成本、管理成本與執行成本

 蔡家慧（1986）歸結出課稅與直接管制在訊息成本、管理成本及執行成本有不同或相

同兩種可能的情況，且認為這三種成本在選擇所使用的政策上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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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成本是取得制定罰款、污染稅率、計算適當的污染量相關的各式訊息，如廠商成本

的函數資料、各地影響程度所造成的成本差異等等。在課徵污染稅的情形下，設計一套詳盡

的賦稅制度的訊息成本極高；相較之下，直接管制所需負擔的訊息成本較為低廉。直接管制

的管理成本主要是偵測污染的費用。執行成本即是處罰違規者時所負擔的成本。

四、直接管制之誘因

 直接管制乃限定單一管制標準，並要求垃圾或其他污染排放者遵守，該標準的制定若較

一般所排放之量嚴格，則在斟酌罰款以及執行率之後，排放者會減少其排放量；反之，若該

標準較一般所排放之量寬鬆，且減少污染之排放具有成本，則排放者不再有誘因持續減少其

排放量。因以上之理由，直接管制並不具有持續減少污染排放的誘因。

 歸結上列幾點，直接管制從主管機關的角度而言，主管機關所要負擔的成本較低；而在

個人防制成本有差異的情形下會產生公平性問題；污染的排放量則與罰款及執行率關聯性較

高。另外，直接管制不具有持續減少污染之動機。

第三節 課稅與補貼


 另一種處理負外部性常見的方法是課稅與補貼。 Pigou（1920）認為負外部性的問題應

該使用特別鼓勵或特別限制的方法，亦即津貼和租稅來解決。例如，汽油稅的課徵即是對汽

車的使用者課稅，再將其收入款項用於道路的維護；對排放廢氣者課徵污染稅，再將其收入

的款項用於空氣污染的處理。個人的行為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將因為租稅的課徵而包含在原來

行為的成本內，進而修正外部成本所產生的市場失靈及環境資源分配的扭曲，亦即將外部成

本內部化。本文將與此概念有相當關聯的污染稅定義為主管機關按個人或廠商所申報的污染

排放量每單位予以課徵一定的稅率。

課稅與補貼亦可由若干觀點切入：

一、污染稅的稅率


 若主管機關所設定的污染稅率等於使用環境的邊際成本時，將會解決資源分配扭曲的問

題，個人或廠商將會依據污染稅率以及生產或其他行為的邊際利益來調整其產量。若所訂定

的污染稅率大於排放廢棄物的邊際處理成本時，個人或廠商將會減少排放的廢棄物直到邊際

處理成本等於污染稅率；反之當所訂定的污染稅率小於排放廢棄物的邊際處理成本時，因繳

納稅款較處理排放廢棄物的成本低廉，因此個人或廠商反而會因此獲益。

二、防制污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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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個人或廠商對於污染的防制成本有差異的情況之下，負擔防制成本較低的個人或廠商

會減少較多的汙染量，而所負擔之防制成本較高者則會減少較少的汙染量。個人或廠商因此

會在污染稅及防制成本中取捨出代價最低的汙染防治方法。

三、誘因的提供

 相對於直接管制而言，課徵污染稅是有提供減少排放汙染量誘因的方式。於直接管制的

規範下，只要達成了主管機關所訂定的排放標準後，將不再有減少排放量的誘因，亦即在減

少排放的社會邊際利益仍大於減少排放的個人邊際成本，但個人邊際利益不再增加時，不會

存在持續減少排放的動機。但若訂定出適當的污染稅，則還有誘因將排放量減至最適量。

四、所產生的鼓勵性質及可行性

 蔡家慧（1986） 指出有學者認為污染稅以排放廢物量為課徵標準的特性合理且使人容

易接受，而且防制的成本將不致於構成個人或廠商的沈重負擔。若能再將污染稅用於補貼，

或做為獎勵污染防制的相關用途，則更能鼓勵，並且達成污染防制之直接且正面的效果。

五、訊息成本與污染申報量

 主管機關在實施污染稅的情形下需蒐集資料以決定所課徵的稅率。主管機關必須依照各

廠商的防制成本，並且根據不同的環境所造成的防制成本差異擬定出適合的污染稅率，然而

了解個人與廠商的防制成本所費不貲，因此要依照排放稅率與邊際防制成本影響廠商行為的

關係訂出較佳的污染稅率。余碩彥（1990）提出廠商虛報排放量以及主管機關執行政策效

力的相關問題，Linder&McBride（1984）也提出污染稅稅率與廠商虛報排放量的可能性呈
現正相關（引自余碩彥，1990）， 即污染稅策略除了考慮訂定的問題外，廠商虛報排放量
的問題也須納入考量。

 歸結以上幾點，在主管機關能夠取得足夠的資訊訂定合適的污染稅稅率之下，採用收取

污染稅是一個能夠提供誘因且有效率的方法。

第四節 寇斯定理

 Coase（1960）提出在交易成本為零的前提之下，不同的產權規定不會影響資源的最

佳配置，並在文中提出透過明確界定所有權的方式，以處理外部成本的問題。確立所有權制

度便是奠基於Coase提出的理論，探討處理外部成本的方式。與以往解決負外部性問題不同

之處在於，Coase用嶄新的角度看造成負外部性問題的本質。以往皆認為負外部性問題的產

生是由於A對B造成了傷害，因此要限制A的行為以解決問題。Coase認為問題的發生具有交

互的性質（reciprocal nature），亦即問題是由A與B共同造成的，所以不應該毫無思考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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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A的行為，而要決定允許A傷害B或者允許B傷害A。例如：A機場製造噪音，造成鄰近B居

民的困擾。此問題即是由A機場和B居民所共同造成的，倘若A機場不設在此處，B局民則不

會受到A機場的干擾；反之，若B居民選擇不住在此處，則也不會產生噪音的問題。因此要

解決的問題是A機場有製造噪音的權利還是B居民有享受安寧的權利。依據Coase所提出的

理論來分析負外部性的問題，可以由下列角度切入：

一、所有權規定

 所有權一旦經過確立之後，雙方可以依據權利界定的情形，在評估本身的成本效益之

後，透過交易達成最有效的資源配置。在以機場的例子來看，若規定B居民有享受寧靜的權

利，且安靜的居住環境對B居民價值是一千元；同時規定A機場並沒有製造噪音的權利，但

消除噪音以免打擾B居民的成本是二千元。因為有了明確的權利規範以及交易的機制，A機

場會付錢給B居民，以期B居民能放棄其安寧的居住環境，使A機場正常運作。

 所有權根據我國民法第七六五條的規定：「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行使

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本文所討論的所有權（或財產權）所指的

不只是狹義的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之權利，還包含了一組隨著該物的支配權利之外，

延伸出的相關權利。Coase（1960）就提出當時處理負外部性問題相關理論最大的缺陷就是

生產要素使用權利的概念不正確所導致。生產要素應該被視為是一組權利，而非實體，例如

土地並不應該單純的視為一塊地，而應考慮是否擁有在土地上興建某些建築物的權利、是否

有權將土地上的挖起並移開的權利……等。

 所有權規定是寇斯定理的一個重要前提，所有權經過明確的劃分後，在透過交易，發揮

市場機能，使資源有效率的分配。

二、市場交易與交易成本

 Coase強調明確的所有權透過市場機能進行交易、轉讓，將自然使資源配置導向最適的

情況。但在此一過程中，交易成本的有無與多寡，係影響資源配置極重要的因

素。Coase（1960，1988）將契約訂定、執行成本以及尋找交易者、談判價格等成本列入

交易成本之範疇。游舜德（1997）在綜合各學者的論述後，將交易成本定義為『有關財貨

權利之管理、轉移、獲得、保護、監視、執行與訊息之成本』。黃亦淨（2003）將交易成

本歸納為交易制度的建構成本（set-up cost of institution）、衡量可供交換之商品和勞務之

價值的衡量成本（cost of measuring）以及執行契約的執行成本（cost of enforcement）。

本文綜合以上各點，將交易成本定義為交易中訊息取得、制度設置、執行交易的成本。

 交易成本的多寡與許多因素有關，最常見的問題，同時也是關連性最緊密的乃參與交易

之人數。參與交易之人數越多，交易成本越高，由於人數眾多，談判價格、取得訊息、執行

契約之成本會較高，速度也會較慢。但若人數雖多，卻擁有嚴密的組織及管理，則相關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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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則有機會壓低，若一群人其組織嚴密，則可以視為廠商之行政手段，解決談判、訊息

即執行的種種問題。

三、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

 Coase提出在交易成本為零的前提之下，不同的產權規定不會影響資源的最佳配置，然

而什麼是資源的最佳配置？由於外部性問題具有相對性，以污染來說，排放者與污染被害者

共同造成了這個問題，同樣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一樣是一個相對的問題，零污染，零垃

圾排放量是否構成最有效率的配置？在交易、交換權利之後，所達成雙方滿意的結果，儘管

往往不是使污染或其他外部成本達到零的結果，卻可能是真正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

四、防制成本差異

 由於此一解決外部性之方式，是透過談價、交易的方式來達成，因此在防制成本上的差

異問題得以獲得解決。以前例說明，若A之防制噪音成本較B之忍受噪音成本要大，則A將付

出一筆大於B之忍受成本，並小於A之防制成本的金額向B購買產生噪音的權利；若同時有一

C也會製造噪音，但C之防制成本小於B之忍受成本，則C將無法購買產生噪音之權利，會盡

力減少產生噪音。因此，防制成本之差異問題得以獲得解決，防制成本較小者自行解決，防

制成本較大者則透過其他方式，一樣達成有效率之資源配置。

五、誘因之提供

 由於採用此解決方式，將權利明確的劃分，亦即將外部性內部化，所產生之外部成本以

內化為內部成本，因此提供減少成本的誘因，此一情況與課稅及補貼類似。

第五節 綜合比較

 

一、個人防制成本差異

 直接管制無法顧及個人防制成本之差異，其訂定的單一管制標準將使個人防制成本較高

者比起其他個人付出較大的代價。若在經過完善的觀察、計算後所制定出適合的污染稅稅

率，則可以透過個人不同稅率的差異，解決防制成本差異之問題。若透過寇斯定理的概念使

排放污染之權利自由交換，此法解決個人防制成本差異之問題的效果最高。

二、執行成本

 執行成本即處法違規者或向排放污染者收取費用所產生的成本。由直接管制看來，在執

行時無需判定違規者是屬於何種類型以進行處罰，且管理之單位通常為單一機關集中管理，

因此直接管制所需負擔之執行成本較低。課稅與補貼之策略執行時，乃依照該污染排放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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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稅率予與徵收，所付出之執行成本稍高，不過其管理單位也是單一且集中。而使用寇斯

定理之方式，由於交換模式相對分散，個人執行之成本分散，不如由主管機關統一、專業執

行，在執行成本方面較其他兩種方式大上許多。

三、訊息成本

 訊息成本是取得制定罰款、污染稅率、計算適當的污染量相關的各式訊息，以權利之自

由交換的角度來說，訊息成本還包含了覓價、尋找交易者的成本。影響訊息成本高低的一個

因素為主管機關取得訊息的容易程度。通常直接管制之訊息成本較低廉，因其制定單一稅率

或罰款，不如污染稅所需設計一套課稅制度所費成本高昂。應用寇斯定理其所花費的訊息成

本亦為其交易成本內的一項，若參與交易者眾多且組織鬆散，則訊息成本會較高；反之，若

參與交易者較少，或組織嚴密、訊息流動快速，則可以降低訊息成本。

四、管制成本

 管制成本包括偵測汙染量、交易制度之建置與交易平台之維護管理的成本。管制成本就

直接管制以及污染稅來說，負責偵測其量之成本為一集中的成本，通常由主管機管統一負

擔，而此成本又依污染的性質來決定大小，若污染的量與程度容易衡量，則其管制成本會較

低，反之則較高。制度建置與維護管理成本需視參與交易者之組織程度以及主管機關的管理

能力而定，若組織程度、管理能力較高，則管理成本較低，反之則較高。

五、誘因提供

 直接管制所提供減少污染之誘因與主管機關規定之排放量密切相關，若能夠初步了解一

般之污染排放量，則直接管制之方式能以處罰等方式提供減少污染的誘因，但直接管制無法

對已符合排放標準者提供持續減少排放量之誘因。相較之下，課稅以及確立所有權的方式因

為所付出的成本是依據排放的量所決定的，因此能夠提供持續減少製造污染的誘因。

直接管制 課稅與補貼 寇斯定理

個人防制成本差異 無法顧及 稅率嚴謹則可解決 可解決

執行成本 較低 稍高 較分散

訊息成本 較低 稍高 視參與人數

管制成本 視污染性質 視污染性質 視污染性質

誘因提供 低或無 具誘因 具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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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學校的垃圾處理政策

第一節 垃圾的分類與現行垃圾處理成本效益

 在探討成本與效益時，本文由成本的幾個屬性切入，分別是成本效益的負擔吸收者、分

散或集中程度的容易、成本與效益之值的大小以及成本的形式為現金成本或人力成本探討。

 整體而言，校園垃圾處理分為資源垃圾及一般垃圾，處理這兩類垃圾分別需要負擔不同

的成本及產生不同的效益。資源垃圾的處理成本包含將可資源回收物處理回收（沖洗、分

類）的成本；而處理資源垃圾產生的效益有實質的廠商回收津貼、環境獲得保護、校園環境

整潔以及環保教育。一般垃圾處理的成本包含最直接的台北市專用垃圾袋的購買費用、檢查

專用垃圾袋中是否摻雜資源垃圾的人力成本以及因一般垃圾未處理完全所必須接受的罰款；

而一般垃圾處理所產生的效益亦是校園環境的整潔以及環境的保護。以下就各項成本與效益

的屬性，以及該項目之詳細的內容做進一步闡述。

成本 效益

處理資源垃圾 回收物初步處理（沖洗等）
回收物分類
回收物檢查

廠商回收津貼
環境保護
校園環境整潔
環保教育

處理一般垃圾 垃圾袋購買
垃圾袋內容物檢查
未確實分類罰款

環境保護
校園環境整潔

表3-1 垃圾處理成本及效益之項目表

 資源垃圾的回收物初步處理包含沖洗、壓扁回收物等程序。一般的回收物是由製造資源

垃圾者自行進行初步處理，若資源垃圾未經過初步處理程序，則經常會被視為一般垃圾丟入

一般垃圾袋之中。相較於其他處理垃圾的成本而言，此一初步處理的成本是相對較小且容易

分散由製造垃圾者自行吸收的一個成本。回收物的分類成本是指資源垃圾經過初步處理後，

依據回收物的性質進行分類所花費的成本。回收物的分類與初步處理的性質類似，也是一種

相對較小且容易分散並由製造垃圾者自行吸收的成本。回收物檢查主要是學校再最後對外將

回收物運往廠商處理之前，所需進行的一項工作，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回收物中摻雜了

一般垃圾。進行回收物檢查根本的原因是回收物的初步處理或分類不確實，以致於學校必須

進行回收物檢查。回收物檢查的成本容易與回收物分類、初步處理的成本混淆。回收物檢查

成本主要指的是進行檢查時的人力成本，而容易混淆的原因在於回收物檢查同時也會將未確

實處理、分類的回收物做最後的處理、分類，而這一部分的成本仍須算入分類、初步處理的

成本，只不過是成本負擔由分散轉為學校統一吸收。回收物檢查的成本不同於前兩項容易分

散處理，此一成本的性質較容易由學校統一吸收。綜合資源垃圾的處理成本，分類、初步處

14



理是容易分散且低廉的，而回收物的檢查成本是較集中，且耗費成本稍高。較特別的是處理

資源垃圾的成本皆是人力成本，沒有直接花費金錢成本。

 垃圾袋的購買成本即學校購置台北市專用垃圾袋的費用。此一成本有明確的數值，在計

算上十分容易，在配合各種學校垃圾處理政策的彈性比較大，容易將成本分散或集中。此一

成本性質單一，只會隨著一般垃圾的量增減而改變，而且此成本是垃圾處理最主要的成本來

源，因此此成本也是本文最關注、最重要的點。垃圾袋內容物的檢查與回收物的檢查類似，

但由於專用垃圾袋中若混有資源垃圾，則必須接受環保局的罰款，因此在檢查上更為仔細。

此一檢查也是由學校統一吸收的人力成本為主，不易分散成本。 未確實分類罰款是由環保

局抽檢專用垃圾袋中若有資源垃圾，由環保局開出的罰單。此一成本不固定，金額雖然高，

但開出罰單的次數較少，嚇阻意義較大。綜觀一般垃圾的處理成本，罰款是難以確定的，專

用垃圾袋的購買成本是固定且最主要的垃圾處理成本，而且與資源垃圾處理不同的是一般垃

圾處理多出許多直接由金錢支付的成本。


 在處理垃圾的效益上方面，校園環境整潔與環境保護是主要的效益，也是進行垃圾處理

的根本目的。這兩項目標與環保教育因為難以量化，衡量不易，目的達成程度也無法觀察，

因此本文不於此多所著墨。處理資源垃圾的另一個重要效益是廠商回收津貼。此一項目與垃

圾袋購置費用有相似的性質─明確且容易量化，處理回收津貼的方式彈性也比較大。雖然此
一項目在金額上未若垃圾袋的購置費用龐大，但也是算是大筆款項。

 總覽資源垃圾以及一般垃圾處理的成本及效益，可以歸結出處理資源垃圾的成本較處理

一般垃圾低廉，而處理資源垃圾所獲得之效益又大於處理一般垃圾。進行垃圾處理時，常常

會產生資源垃圾未經處理而被歸類為一般垃圾之行為，這代表垃圾的類型有可能因為處理不

當而使資源垃圾被視為一般垃圾處理，造成效益較小，成本較大。而本文的研究目標即是使

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盡可能減少一般垃圾的量，增加資源回收的量，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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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校園垃圾處理規定與實況

 本節將校園垃圾處理的規定與實際執行之情況分成多個類別以探討。學校可視為一垃圾

處理的中繼站，對外將垃圾交予台北市環保局、回收物負責廠商處理，對內則負責處理各班

級、學生在學校所產生的垃圾。因此本節首先將垃圾處理分為對內的處理和對外的處理。分

成兩個部分探討後，再分別說明資源垃圾以及一般垃圾的處理方式，最後再觀察所制定之相

關規定與實行之情形。

一、學校對外的垃圾處理

一、一般垃圾處理

 學校一般垃圾處理方式為將經過校內處理程序（本節稍後將予以介紹）之一般垃圾

置於校園內之垃圾場，並依《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代運處理作業規定》，定期

委託清潔隊收回處理，並於垃圾量較大之特定日期另外委託清潔隊處理。

 根據《臺北市資源垃圾強制分類回收管理辦法》第三條之規定，學校的垃圾處理受

該法的相關規範，即依照環保局公告之《資源垃圾回收分類及包紮要領》，完成資源

垃圾分類後始得排出交付回收、清除及處理。清運垃圾方面，該法規範「未依規定完

成垃圾分類及回收清運者，環保局得拒絕收受清除，或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第二

款規定，處罰該機關、學校，或公寓大廈、社區之管理人或廢棄物清理委託人。」

（該法第五條）並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

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即學校必須接受環保局之規

範，使用專用垃圾袋，並且將垃圾進行分類，而若專用垃圾袋內夾雜資源垃圾，可處

以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的罰鍰。

 學校所採購之垃圾袋為每包二十袋，每袋容積三十三公升，最大承裝量六點九公斤

的中型垃圾袋，每包售價二百九十七元。學校每個月購買約一百包的垃圾袋，購買的

數量並沒有強制、一定的規範，而且隨著一般垃圾的產生量隨時調整，不過目前學校

消耗專用垃圾袋的量十分穩定，學校除寒、暑假以外，幾乎都將一百包剛好用罄。以

上費用屬於前述的垃圾袋購買成本，此筆金額每月近三萬元，由學校統一支付並吸收

成本。

二、資源垃圾處理

 學校之資源垃圾每年與廠商簽約，將資源回收物至於特定的地點交由民間的回收公

司處理，並且由回收公司報價，學校則根據報價以及回收量的多寡取得回收廢棄物變

賣所得，並將此所得依照《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提撥比例及運用辦法》設立資源

回收基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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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與廠商的報價有很大的關係，在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各項回收

物的報價偏低，學校該月有約六千元的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過了一年的民國九十七

年五月，回收物的報價衝高，學校可以取得近萬元的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而過了四

個月，由於紙類價格下跌，民國九十七年九月的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僅剩六千餘元。

依據北市教七字第8928572600號函規定，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應秉專款專用原則，以

代收代付方式處理，並存入各校公庫保管金專戶管理運用；且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

項至少百分之三十回餽於資源回收之班級，至多百分之七十作為從事資源回收工作相

關人員個人奬勵、購置相關機具設備，推動資源回收工作相關業務或購買專用垃圾

袋。由此可知學校的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應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且必須使用在與垃圾

處理與獎勵資源回收的相關事務之上。

二、學校對內的規定、制度

一、學校資源垃圾初步處理與垃圾分類、檢查

 學校要求一般垃圾初步處理包括盡量減少垃圾體積，使用專用垃圾袋打結後並置於

垃圾場，時間方面的規定僅只於規範在放學前丟棄皆可，並未有嚴格的規定。在資源

垃圾方面的初步處理要求較一般垃圾嚴格，除紙類以外之資源垃圾必須經過沖洗、瀝

乾、壓扁或摺平等動作分類置入不同的回收桶中，並且要求於週一至週五的中午十二

時至十二時五十分之間送至資源回收場。

 學校檢查資源垃圾中是否夾雜一般垃圾的方法是限定各班級只能在每天的中午將資

源垃圾送到資源回收場回收，並由每班輪流的環保義工進行抽檢，檢查班級是否符合

資源垃圾處理之規定，並要求不服規定者當場處理。至於一般垃圾的處理就沒有比照

辦理，一般垃圾沒有限定各班將垃圾置於垃圾場的時間，所有檢查、處理的程序全部

由環保義工一手包辦。另外因為垃圾場屬於公共空間的一環，還常會有許多住在附近

的賃居學生沒有使用台北市的專用垃圾袋，徑自將垃圾放置在垃圾場，造成學校的負

擔。

 參照本章第一節的垃圾處理成本分析，這些負責的環保義工付出的即是學校所需負

擔的垃圾袋內容物檢查與回收物檢查成本。尤其是一般垃圾的檢查程序，其成本完全

由校方吸收，在透過班級輪流推派的環保義工平均分攤給各班，沒有提供誘因使班級

等垃圾製造者減少垃圾的體積或針對垃圾進行分類處理。


 另外由於學校之垃圾場與資源回收場雖云只於放學前開放一般垃圾場，中午時開放

資源回收場，但該兩處場地皆屬開放性空間，無法隨時掌握、防範將未使用專用垃圾

袋的一般垃圾或未經初步處理的資源垃圾任意棄置的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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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垃圾製造來源

 學校之廢棄物來源為班級教室、非班級教室、校園公共空間、社團活動空間。

班級教室指學校三個年級共九十三個班每個班級所屬的教室。非班級教室包含專科教

室、辦公室。校園公共空間包含操場、球場等戶外空間及廁所等地。社團活動空間及

各社團之社團辦公室。

 班級教室及社團活動空間之廢棄物來源十分明確，在資源垃圾處理的責任也相對容

易追究。學校大部份關於垃圾減量及加強資源回收的政策也是針對這兩個來源作處

理。而非班級教室和校園公共空間，因為垃圾的製造者不明確，對於未妥善處理的資

源垃圾無法追究其責任，因此常常出現未確實分類造成學校負擔成本的問題。

三、專用垃圾袋的配給規定

 在垃圾袋供給方面，學校的專用垃圾袋供給方式依照垃圾的來源而有所不同。

 班級教室每個月每班給予一包垃圾袋，發給方式為班級垃圾袋用罄才向衛生組登記

領取，每月限領取一包。社團活動空間亦開放各社團向衛生組登記領取專用垃圾袋，

但社團的部份由於宣導不足，各社團登記領取專用垃圾袋的情況並不常見，僅有特定

兩三個社團會前來登記領取。校園公共空間的垃圾袋領取問題比較複雜，校園公共空

間除了籃球場旁的兩個垃圾桶之外所需要使用的垃圾袋皆由所分配外掃區之班級提

供，即班級的垃圾袋除了要供應自己教室的使用外，還要撥出一部份供外掃區使用。

部份外掃區的垃圾以落葉、枯木為主，學校會提供麻布袋，且讓此類的垃圾不須置入

專用垃圾袋處理；但若像廁所這類會固定製造出各種垃圾的掃區就會消耗掉較多的垃

圾袋，且廁所內隨地棄置垃圾的問題嚴重，對資源回收也造成很大的問題。

三、學校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

 學校九十六學年度平均每個月可以領到大約九千元的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廠商給予的

回收津貼），依歸定變賣之所得必須用於與資源回收相關之支出，而學校現行之運用方式為

用於期末慰勞環保義工，如購買其贈禮、飲料等等；亦或用以購置一些清潔用品，如掃具、

垃圾桶等等。

 學校在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及九十六學年度時曾經實行過其他的鼓勵資源回收措施，

即發放回收奬勵金。回收奬勵金每兩個月結算一次，由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的百分之六十支

出，三個年級中，每個年級的第一名各可以獲得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的百分之十， 每個年

級的第二名各可以獲得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的百分之七， 每個年級的第三名各可以獲得回

收廢棄物變賣所得的百分之三，由校長於朝會時直接發與現金。這個策略一直實行到九十七

學年度被校方廢止，理由是校方本份是辦好教育，而並非以金錢來引誘學生做好資源回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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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從此回收資源垃圾的收益由直接發放給資源回收表現出色之班級轉向學校，由學校處

置、管理這筆回收津貼。

四、小結


 經過上述討論與分析，可將學校現行之垃圾處理模式下所產生的成本與效益整理成下

表：

項目 屬性 目前吸收者 大小 分散容易與否

回收物初步處理 人力成本 製造者吸收 小 易分散

回收物分類 人力成本 製造者吸收 小 易分散

回收物檢查 人力成本 學校吸收 中 不易分散

垃圾袋購買 現金成本 學校吸收 高 可分散彈性大

垃圾袋內容物檢查 人力成本 學校吸收 中 不易分散

未確實分類罰款 現金成本 學校吸收 小（機率低） 不易分散

回收津貼 現金收益 學校吸收 中高 可分散彈性大

   表3-2 垃圾處理成本及效益詳細屬性整理表

 在此將討論負擔對象與誘因，本表與本段暫不將無形的環保教育等效益納入討論範圍。

首先觀察此表可得，目前幾乎每一種處理垃圾的成本皆以學校吸收為主，除了回收物的初步

處理以及回收物的分類是以學生等製造單位為主要負擔成本者，但其他的大部分的成本都仍

由學校吸收，儘管人力成本由學校負擔的部份是由學生輪流、或環保義工來進行處理，但這

部分仍並非由製造者本身吸收，等於將成本平均分攤到校內每一個學生，因此仍列入學校統

一吸收。另外看到效益的部份，所有的回收津貼全部由學校取得，也產生了與成本一樣的問

題，即每個人沒有個別的誘因做好資源回收。

 由於採用此種統一吸收的方式，每位垃圾的製造者並無減少垃圾產生，或確實做好垃圾

處理、分類的動機，即為本文第二章所探討的典型外部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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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園垃圾處理方式之反思

一、檢視校園垃圾處理之條件、特性

一、個人防制成本差異


 校園垃圾之個人防制成本差異可以從學校製造垃圾來源探討。學校製造垃圾之來源

有班級教室、非班級教室、校園公共空間、社團活動空間。校園中產生垃圾量最大的

班級教室，其防制成本差異較小，亦即各班級之間的平均每人垃圾產生量以及減少垃

圾產生所需付出的成本差異不大；非班級教室所產生的垃圾量差異較大，防制成本之

差異也稍大；校園公共空間的垃圾量因區域性質的不同，差異也較大；社團活動空間

依社團性質不同，以及各社團人數差異，造成防制成本差異較大。雖然學校內許多來

源的垃圾是具有防制成本上的差異，但因佔總垃圾量最大的班級教室差異並不大，因

此整體而言，以校園內的垃圾處理而言，防制成本差異算是較小、較次要的影響垃圾

處理政策選擇的因素。

 

二、組織性與強制力

 學校組織明確，組織力強，學校行政、班級、各社團到每一個學生的資料明確，在

實施各種措施管理的效率也很高。且相對於許多負外部性處理的問題環境而言，學校

的人數較少，同質性較高，管理相對容易。

 學校不同於廣大社會，對於學生的控制力強，也具有一定、特殊的強制力。以直接

管制常使用的罰款手段而言，學校更多了愛校服務、記過......等方式實施處罰；除了處

罰的手段以外，獎勵的手段也相對多元：記功嘉獎、提供鼓勵金，或者是使用班級排

行的方式，以個班級間整潔、秩序或其他行為表現的公布作為另一種激勵。

三、計量方便性

 校園垃圾的產生量，比起其他污染問題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土質污染等等問

題，較容易計算。由於目前台北市垃圾收費是使用容積計價，因此學校自然也採行此

一度量單位，直接使用垃圾袋作為計量的單位。而計算垃圾時，校園垃圾的總量容易

統計，每天每月所清理的垃圾量與資源回收量皆可以記錄、統計，在技術上執行沒有

困難。校園垃圾不只在總量統計上容易，除了校園公共空間所產生的垃圾外，班級教

室、社團活動空間、其他教室都可以明確的計算其個別所產生的垃圾量，且若要針對

個別單位所產生的量做記錄，在技術層次上也是可以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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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誘因、負擔對象、學校條件與理論配合比較

 先由學校的條件來看，以個人防制成本差異較小的條件而言，對垃圾問題若採用直接管

制是不會產生太大問題的，儘管課稅補貼與寇斯定理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此問題在學校的

環境中不顯著。以學校的組織性與強制力而言，執行、訊息、管制三種成本皆可以壓低，但

使用寇斯定理此類方式仍嫌過於分散，訊息成本與執行成本仍嫌過高。就學校的計量方便性

來觀察，不管對於採行何種方式進行垃圾處理，都是十分有利的。直接管制因為計量方便，

可以使強制力發揮時管控更嚴格；課稅與補貼受益最大，因為其訊息成本對其影響較大，此

方式常常因計算合適稅率或統計造成成本極高，而計量的方便可以使這個方式實施更順利；

寇斯定理的處理方式則因計量方便可以使這每個單位的排放量明瞭，便於交易、協調出處理

的方法。

 從誘因來說，直接管制是唯一缺乏持續減少垃圾排放的處理方式，不過若將直接管制之

垃圾排放標準變得嚴厲，還是會有些許動機使垃圾減少產生。另外在學校的處理成本中有很

多的項目屬於人力成本，此一成本若轉換概念，使之成為懲罰垃圾處理成效不彰或表現最差

的幾個單位之工具，也可以視為一種誘因。

 最後再從分散的性質來探討，可分為易分散、不易分散與可分散彈性大三種類型，其中

將不易分散的這些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方式即有例如上一段提到的懲罰方式，而可分散彈性大

的這些外部成本或收益是操作空間最大者。以直接管制的方式來處理可分散且彈性大的外部

成本即有如現行的方式，規定一個月只能使用一包垃圾袋，超過者自行處理；以課稅補貼的

方式來處理此一外部成本，則例如依據垃圾袋的使用量來收費，不過這比直接管制還多了一

個外部成本內部化的動作，使製造者自行負擔所產生的垃圾，同樣的收益也可以這樣處理；

寇斯定理的方式即例如由學校提供一定數目的垃圾袋，並且分配清楚這些垃圾袋的歸屬，並

且讓製造垃圾者自由交換、協調垃圾袋使用之數目。可分散且彈性大的外部成本有很大的操

作空間，且其性質在此問題上佔有很大的金錢比例，若能充分利用此一性質，定能減少許多

垃圾的量。

三、理論的綜觀比較與其成本效益的分析

 目前本文所列出之所有成本與效益係觀察本校現行制度下所產生之成本與效益。

 學校垃圾若使用直接管制的方式，則像現在的定額、毫無彈性的垃圾袋供給，實為變相

的總量限制，執行、管制、訊息成本都可以壓低，不過缺乏誘因發揮持續減少的效果。各項

成本如前所列舉仍由學校吸收，能夠操作的項目有各項成本效益的吸收者與某些管制的標準

量。回收物檢查、垃圾袋內容物檢查這兩類不易分散的成本可以調整為由垃圾排放總量超過

標準量者吸收，而易分散的兩項成本則也納入管制，改善並監督學生垃圾分類情形，可以應

用學校管理成本低廉的特性，對處理、分類不確實者開罰，使此兩項成本完全由製造者本身

吸收。另外在排放標準量設定上，目前標準量是設定在無需積極減量即可以達成的門檻，建

議可以在標準上稍微嚴格，可以減少垃圾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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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垃圾若使用課稅與補貼的方式，其概念似隨垃圾排放量徵收費用，其中以垃圾計量

方便的特性來說，此方式執行成本、訊息成本較高的特性可以克服。而且有將外部成本內部

化，持續減少垃圾誘因的效果。使用課稅與補貼最大的優點在於將垃圾袋購買的成本自然地

轉嫁給製造者自行吸收。另外回收津貼可以用以補貼回收處理較佳的製造單位，提供做好回

收的誘因。採用課稅與補貼的方式可以將垃圾袋購買成本分散給垃圾的製造者，學校只需負

擔垃圾檢查的成本，以及管理統計排放量的管理成本。其中垃圾檢查成本因為製造者有減少

垃圾排放的動機，因此在初步處理以及分類的程序就有動機努力完成，所以垃圾檢查的成本

以及學校所需負擔的初步處理成本、分類成本部分也會減少。另外管理統計垃圾量的成本以

學校的組織嚴密程度而言，此成本並不高，且因為統計的方便，可以使訂定合適的收費標準

更容易。

 若以寇斯定理此種財產權劃分與協調的方式處理垃圾問題與課稅補貼在誘因方面的優點

相似，且更多了克服個人防制成本差異的優點，這方面可以處理社團或特殊教室的垃圾問

題。但是在所負擔的訊息成本、管理成本和執行成本在分散的交換過程中，造成的成本過

大，參與人數眾多，儘管學校之組織性強等特性，但在議價、協定某些條件的方面仍過大。

 觀察三種理論在處理垃圾問題方面的表現，直接管制的方式各項成本的值較小，但皆由

學校吸收，最大的缺點就是誘因的缺乏；課稅補貼十分適合學校的各項條件，且能克服誘因

的問題；寇斯定理也具有誘因的優點，但在相關成本方面過大。

四、小結

 在處理垃圾問題上，經過比較後，三種方式各有其優缺點，但因為學校垃圾處理有自己

特殊的條件如：防制成本差異低、組織性及強制力，還有計量方便等種種特性，經過比較後

發現採行課稅補貼是較合適的解決方式。

 在成本屬性中，負擔者的選擇對於垃圾問題的處理有很大的影響，其中選擇將垃圾處理

的成本及收益由製造者吸收負擔乃較合理、有效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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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論與建議

一、各種理論特性


 關於外部性本文探討三種解決方式：直接管制、課稅補貼與寇斯定理。直接管制在公平

性方面表現不佳，所負擔的訊息成本較低，收到的效果與預期罰款及懲處執行率有關，最大

缺點是沒有持續減少排放污染之誘因。課稅補貼的稅率訂定很重要，訊息成本較高，且其稅

率與污染申報量有關，此法之優點有鼓勵性質及實行上合理易懂，能達成防治污染的效率，

且提供持續減少排放的誘因，不失一個解決問題的好方法。寇斯定理能夠十分有效處理防治

成本差異的問題，但在參與者或受影響人數過多時，使用此法會產生交易成本過大等問題。


 將此三種解決方式所需負擔的成本分為執行成本、訊息成本、管制成本，發現直接管制

在執行、訊息成本佔有優勢，課稅補貼的執行、訊息成本稍高，而寇斯定理則強烈受到污染

性質的影響。另外在三種解決方式中，課稅補貼與寇斯定理在防治成本差異及誘因上有較佳

的表現。

二、學校的垃圾處理


 學校現行的垃圾處理制度下有許多成本，如回收物初步處理、分類、檢查；一般垃圾處

理、垃圾袋購買、未確實分類罰款等。另外也有些許收益，如環境保護、環保教育及實質的

環保津貼等等。藉由分析目前的各種成本，觀察到許多成本之屬性中，負擔者常是學校，有

調整的空間。而因為學校垃圾處理方面有防制成本差異低、組織性及強制力強，還有計量方

便等特性，在經過比對所分析的理論後，發現採用課稅與補貼的方式是較為合適的，或者是

維持使用現行類似直接管制的模式，但可以考慮調整成本的負擔者。

三、建議


 本文建議在未來的垃圾處理中，採用課稅與補貼之方式進行垃圾處理。較具體之方式如

由班級向學校購買垃圾袋或由學校直接停止提供垃圾袋，並且將資源回收的津貼獎勵回收表

現優良之班級，此為課稅與補貼實行的具體作法。

四、未來研究建議


 關於本文研究的問題尚有一部分為本文未詳盡探討之處，即若未來採行課稅與補貼之方

式，則有可能發生將垃圾隨地棄置於校園公共空間的情形。目前依據本研究的結果，因為學

校管制力與強制性足夠，而且在垃圾袋購買方面，學生尚需透過班級做媒介，成本負擔對學

生的衝擊的顯著性跟影響在與垃圾袋購買成本相比之下，應尚不足構成嚴重的前述情形，因

此本文目前仍主張採取課稅補貼方式進行處理。本研究最大之缺憾在於無法將研究的結果、

建議付諸實行，前述的疑慮也無法完全破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將更多學校間的垃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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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逐一比較，嘗試比較新的垃圾處理制度於實施前後對整體的影響，以便得出更嚴謹的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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